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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就 
《香港社會福利長遠規劃報告書》立場書 

 
1. 引  言  
 

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委員會)於 2010 年曾進行公眾諮詢，嘗試進行環境

剖析，辨識現時影響福利服務提供的主要問題及因素，並從宏觀層面就福利

服務的長遠規劃和提供擬訂一套指導原則和策略方針。委員會 2011 年 7 月發

出報告書，主要建議包括： 
 
訂立香港的福利規劃指導原則：  
 
1. 採納共融及以人為本的方式； 
2. 鼓勵服務使用者積極參與； 
3. 探討能者共同承擔費用原則的可行性； 
4. 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福利機制； 
5. 加強預防和發展性服務；和 
6. 確保政策及服務具前瞻性和維持彈性。 
 
訂立香港社會福利長遠規劃框策略方針：  
 
1. 推廣社會投資； 
2. 鼓勵多方伙伴關係及協作； 
3. 發展及推廣社會企業； 
4. 提升能力和建立網絡； 
5. 以創新方式提供服務； 
6. 採納家庭及地區為本的模式； 
7. 進行以研究為基礎的規劃及評估。  
 
訂立福利發展及服務進行諮詢及規劃機制：  

 

建議配合每年十月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的時間表，在現有規劃安排下，推

行一個讓社福界及其他持份者互動及充分參與的規劃機制，當中包括三個層面（地

區層面、中央層面及諮詢委員會），持續及定期（即每周年）就未來的福利發展及

服務進行諮詢及規劃。 

 

 

大體而言，委員會各項建議與早前諮詢文件大同小異，並未有太大改動，

對於本港社會福利規劃面對的根本問題，以及整體安排均未有實質和建設性

立法會CB(2)2505/10-11(03)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2505/10-11(03) 



 2

的改革建議，為此，現分述如下： 
1. 報告書未回應社會福利長遠規劃機制問題 
 

就本港社福長遠規劃檢討，早應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便應展開，惟至今

已十多年後，檢討珊珊來遲，導致香港社會福利未能與時並進發展，直接損

害了社會大眾及弱勢社群的福祉，改革刻不容緩。然而，報告書只提出本港

社會福利規劃的指導原則及策略方針，全屬方向性表述且內容空泛，始終未

有觸及問題焦點，至今未有為社福規劃訂立具體目標及落實政策。  
 
事實上，早年政府分別在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九年及一九九一年發表社會

福利白皮書，五年計劃只屬工作文件，因應各項政策綱領內所提供的服務訂

立具體目標，並監察白皮書臚列的各項福利服務政策目標的達標情況，多年

來行之有效。奈何至九七金融風暴以後，特區政府施政愈趨依賴公共財政狀

況，多項涉及民生(包括：社會福利)亦以政府財政作出修改，難以遵照原有各

項長遠政策推行。當局在二零零一年推行的整筆過撥款，以及二零零四年引

入社區福利規則指引，表面上是容讓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有更大

自由度管理資源，並按社區需要調整服務規劃，惟實際卻令過去十年的社會

福利服務日益缺乏長遠規劃，服務數量的調整愈加難以因應社會需要變化調

整。  
 
本會認為，原有計劃的社會福利白皮書制度，有助政府及民間定期就社會

福利發展的目標及策略提出具體方向，每五年計劃亦有效監察各項目標的落

實情況。縱使社會經濟及需求出現轉變，社會亦需要常設適期性的規劃及監

察機制，為此，本會再次要求當局恢復原有的社會福利白皮書制度，諮詢市

民大眾及各界意見；若社會需要產生較大變化，當局可將五年計劃改為三年

計劃，並增加服務指標的彈性及靈活性。  
 
2. 對本港現存環境欠全面剖析  
 

對現時社會環境片面剖析，直接阻礙擬訂適時的社會福利政策，本會認為

報告書最少應包括以下三方面的討論： 
 
2.1  報告書欠缺稅制對財富再分配的討論  
 

諮詢文件在第二章闡述各項影響福利服務的事項和因素。在探討福利制度

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上，文件僅指出「(本港)一直採用低稅率的簡單稅制，以維

持香港的競爭力」，委員會表示因此「如繼續以現行方式運作，香港的社會福

利制度長遠而言能否持續發展，一直備受關注。」(見第 2.22 段)事實上，委

員會僅局限地指出低稅率局限了稅收資源，因此認為社會不能期望單靠政府

便能提供所需的所有福利服務，然而，委員會並未有提出低稅率的安排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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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服務發展的不利，鮮有討論累進稅制的迫切性，委員會態度被動，若因此

結論不應依賴政府資助實為不足。 
  

相反，委員會應同時分析在低稅制下，對社會貧富兩極化，以及社會財富

再分配機制的問題，同時剖析低稅制對弱勢社群的影響，這些均需社會大眾

作深入討論。 
 
2.2  報告書欠公共財政理念哲學的討論 
 

事實上，特區政府的公共財政原則，直接影響社會福利長遠的規劃及發

展。財政司司長在其財政預算中，一直強調特區政府奉行「審慎理財、量入

為出、簡單而低稅率的稅制」，以及「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的方針。為此，

當局列出公共開支的大原則，規定開支增長在一段期間內都不應超過經濟增

長，同時為公共開支「封頂」，把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在 20%
或以下(參見 2009/2010 年財政預算案)。  
 

本會認為，有關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在 20%或以下的規

定，既不符合社會整體利益，並曲解了基本法規定政府需要審慎理財的規定。

此等公共財政理念未能回應社會的需要，卻將政府開支不應合理地壓縮。更

甚者，在經濟不景之時，當局只好將長期政策規劃擱置，公共開支亦只能削

足適履，推出各項短期措施，一些長遠需長期承擔的社會福利服務，卻遲遲

未得以落實。為此，委員會應加以探討公共理財理念對社會福利規劃的影響。 
 
2.3  欠貧富兩極化，扶貧需求日見迫切的討論  
  

另方面，在經濟發展部份，報告書指出經濟結構上的轉變對勞工收入的影

響，惟分析僅蜻蜓點水式帶過低收入勞工及貧窮人口急增的問題。事實上，

過去十多年來，本港強勁的經濟增長，並未能令低下階層受惠。香港本地人

均生產總值由 1997 年 210,350 港元上升至 2008 年 240,327 港元，整體經濟一

直向上發展，然而基層人士卻未能分享經濟成果，顯示貧富懸殊嚴重程度的

堅尼系數(0 為最低，1 為最高)由 1981 年的 0.451 升至 2006 年的 0.533 的警戒

線。多年的統計數字顯示香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社會現象，令基層

民怨沸騰。  
 

再者，若本地家庭住戶每月收入的十等分計算，最低收入組別佔整體勞工

的收入，由 1996 年的 1.1%，下降至 2006 年的 0.8%，反之，最高收入組別的

整體勞工的收入，卻由 1996 年的 41.8%，維持於 2006 年 41.4%的高水平。貧

窮人數亦已超過 120 萬人，這反映財富下滲理論完全失效，根本未能令低下

階層市民工受惠。由於貧富懸殊問題日見嚴重，影響遍及社會各階層及各弱

勢社群；委員會在討論長遠社會福利規劃之時，務必指出貧富兩極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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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對症下藥。  
3. 報告書未有強調社會福利作為基本人權的重要性  
 

報告書總結以「共融及以人為本的方式」作為規劃的指導原則，惟對於個

人權利的保障，討論卻乏善可陳。報告書第四章雖曾指出個人的尊嚴和權利

的重要性，惟卻未有討論社會福利作為基本人權的重要性。事實上，任何公

共政策，均應包括對人權價值的提倡。香港社會政策的基本價值中，應包括

強調社會上所有人士，均應享有國際人權公約及基本法訂明的基本人權，享

受社會福利亦應視為基本人權的一部份，而非政府或其他階層的濟助或施予。 
 
社會福利既是人力投資，協助公民潛力得以發揮，同時亦體現公民福利權

利，保障巿民的基本權益。《基本法》第 36 條規定，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

會福利的權利。勞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護。《基本法》第 39 條

列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

律予以實施。因此，社會福利的使命和信念應包括對公民社會福利權利的保

障，以為履行憲制責任及體現對基本人權的尊重。  
 
4. 社會福利規劃不應引入「能者自付原則」  
 

報告書建議「探討能者共同承擔費用原則的可行性」作為社會福利規劃的

指導原則，認為「共同承擔費用原則」至為重要。事實上，「共同承擔費用原

則」，就是讓「能者自付原則」。為此，本會表示強烈反對，服務使用者應是

積極參與者，惟並不一定需透過付費來體現其參與。若服務使用者主動使用

服務，發揮使用者善用服務、對服務提供改善建議等，亦是積極參與的表現。 
 

報告書認為能者自付原則只令社會福利「商品化」，沒有能力購買社會福

利服務的使用者，最終只能使用次等福利服務，甚至因沒有能力繳付費用，

而被拒諸服務提供者之門外。再者，大部份的受助社群(例如：殘障人士、露

宿者、貧困人士等)根本無能力付費，推行能者自付的原則，只會進一步將加

深其為沒有能力人士的「標籤」，同時亦有可能令未能用者自付的服務定為較

次要開拓發展的服務，令沒有能力的人士被迫接受「次等」服務，可見引入

能者自付原則弊多於利，實為不必。 
 
5. 多方伙伴關係及協作對發展穩健和可持續的福利制度非最重要  
 

報告書建議引入多方伙伴關係及協作的策略方針，鼓勵促進政府、非政府

機構與商界的三方伙伴關係，促進社會共同承擔。從表面上看，討論是否應

促進多方伙伴協作似乎是多餘，因為社會上應沒有人反對應鼓勵社會各界別

參與社會福利服務的推廣及發展。然而，報告書強調企業參與的重要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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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提升企業本身的團隊精神和形象，本會對此有所保留，問題值得社會深思。 
事實上，不少企業在參與義工服務或資助社會福利的推行，當中不免夾雜

機構公關形象之考慮。作為服務財政資源的提供者，企業要換回良心企業的

形象，似乎亦是無可厚非。然而，若過份強調企業參與，並以此作為提供福

利服務的策略方針，則福利服務只淪為企業的「形象工程」，受助對象變相淪

為形象工程的「臨時演員」，至於營辦服務的非政府機構，亦變相成為企業「外

判公關」。有論者認為，受助者既獲得服務，企業又能提升形象，可謂雙羸局

面。  
 
然而，在企業主導下，企業不免對服務對象有所取捨，例如兒童、長者等

往往為較受歡迎的服務對象；相反，部份外表上不受歡迎的弱勢社群(例如：

露宿者、吸毒者、更生人士等)，極有可能不獲重視，不獲安排福利服務。至

於在服務計劃內容方面，企業亦會有所取捨，例如：服務多以一次性為主、

多在員工假期舉行等。因此，本會認為多方伙伴關係及協作，並不一定有利

發展穩健和可持續的福利制度。 
 
6. 社會企業未能有效協助弱勢社羣自力更生  

 
報告書建議發展及推廣社會企業作為另一策略方針。本會認為，現時本港

大部份的社會企業發展極為困難，財務資源投入雖多，但能製造出來的就業

和培訓機會卻少之又少。很多社會企業在經營上亦面對極大困難，表現強差

人意，大多屬事倍功半且吃力不討好。本港市場競爭極為激烈，要在市場上

成功營商誠非易事，對從事社會福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或人士則難上加難。

縱使社會企業嘗試從商業市場上尋求專業人才，惟在各行各爭競爭白熱化，

成本開支嚴控下，絕大部份社企根本難以維生，更遑論製造就業機會，慢慢

培訓弱勢社群。 
 

本會認為，若要社會企業達致相應的社會目的絕非最有效途徑。舉例來

說，若要製造培訓或就業機會，政府應當鼓勵企業奉行「企業社會責任」，甚

至利用稅務寬減或補貼政策，為企業提供開創就業及培訓職位，或履行其他

社會目的的誘因；這遠較研發新的商機，成立新的社會企業更來得直接和有

效。本港社會企業發展尚在萌芽階段，發展空間有限，本會同意仍可探討發

展，惟眼見各項社會福利服務需求殷切，因此不宜將社企納入未來主力發展

策略方針中。  
 
7. 創新服務方式並非應對社會轉變最重要元素  
 

有意見認為，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有必要同時推出創新的服務，例如：

使用互聯網、流動電訊、聊天室、電郵等。本會同意發展新的服務迎合新的

社會變遷十分重要。然而，若前線人手長期短期，服務品質及數量長期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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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改善，則所謂創新服務只是粉飾外表，卻未有真正處理社會轉變和服務對

象的需要。因此，社會福利服務除了要配合社會發展創新外，更重要是福利

服務的質和量均能配合社會中各弱勢社群的需要而發展，兩者同樣重要。以

上情況與醫療服務情況相似；縱使科技日新月異，醫療技術不斷改善，但同

時亦應不時評估社會對醫療服務的需要，提供足夠人手及基本設施，絕不應

為創新而創新，而忽視眼前服務需求。 
 
8. 報告書建議的諮詢架構並無實權，無未有包括民間聲音 
 

在訂立福利發展及服務進行諮詢及規劃機制方面，報告書建議配合每年十

月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的時間表，在現有規劃安排下，推行一個讓社福界及其他

持份者互動及充分參與的規劃機制，當中包括三個層面（地區層面、中央層面及諮

詢委員會），持續及定期（即每周年）。 

 

然而，本會認為有關規劃機制徒具實權，僅就有關社會福利之事項向政府提

供意見。換言之，社福團體或民間人士提出的建議，最終接納與否，全取決

特區政府的首長及行政當局的個人意志，其決定甚至會受民意及政治因素影

響，而未能針對社會需要堅定落實執行。為此，規劃機制應賦以實權，其建

議均應獲行政部門接納並予以執行。此外，本會認為政府及福利界互相協作

上，需引入其他民間聲音，包括：各服務使用者的意見。  
 

9. 整體建議  
 

為此，本會整體建議如下： 

 
9.1 本會要求當局恢復原有的社會福利白皮書制度，諮詢市民大眾及各界意

見；若社會需要產生較大變化，當局可將五年計劃改為三年計劃，以增加

服務指標的彈性及靈活性。  
9.2 報告書在環境剖析部份，應包括稅制對財富再分配、公共財政理念哲學及

貧富兩極化的討論。  
9.3 報告書就長遠福利規劃社會福利的使命和信念應包括人權保障，同時社會

福利服務規劃不應引入「用者自付原則」，而策略方針亦應包括人權觀念

的考慮。  
9.4 社會福利服務除了要配合社會發展創新外，更重要是福利服務的質和量均

能配合社會中各弱勢社群的需要而發展，兩者同樣重要。  
9.5 創新服務方式並非應對社會轉變最重要元素，服務數量及質素能否配合社

會需要亦同樣重要。   
9.6 福利規劃過程應採用具實權的決策機制，並引入民間及服務使用者代表，

以加強代表性及決策成效。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